




投标文件技术部分（暗标）编制要求

一、投标文件的构成

投标文件分为明标和暗标两个部分，应分开制作。明标部分

商务文件与暗标部分技术文件内容在编制过程中不得混编。暗标

部分应按照规定格式要求进行编制，编制完成后导出 PDF格式再

进行上传（暗标部分不需要电子签章）。明标部分和暗标部分内

容编制错误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二、暗标部分的编制要求

暗标部分技术文件不设空白页，不设目录。构成投标文件的

技术暗标中不得出现投标人单位名称、地址、商标、人员姓名等

能直接体现投标人身份的任何信息以及评标委员会可判断技术文

件对应投标人的任何内容。技术标中不得明示的部分以“******”

（6个*）代替。

正文的排版按以下要求进行编制：

1.正文字体要求

1.1字体为黑色，不得加粗，不得有底色、下划线等标识；

1.2标题、正文字体为宋体、四号字；

1.3图表字体为宋体、五号字；可根据实际情况插入横版或竖

版纸张；（图片中不可编辑字体除外）

1.4所有数字、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1.5字体间字符间距、位置为标准。



2.排版要求

2.1正文行间距 1.5倍；

2.2正文首行缩进为 2个字符；

2.3页面边距：上、下、左、右各 2.5厘米；

2.4正文标题序号以阿拉伯数字编排，一级为 1、2、3……；

二级为 1.1、1.2、……2.1、2.2……；三级为 1.1.1、1.1.2……1.2.1、

1.2.2……，以此类推；

2.5标书每页不能显示页眉、页脚；

2.6正文部分插入连续页码，样式为“1，2，3...”，位置为居中，

字体字号为 Times New Roman、四号字。

3.纸张：正文 A4 白纸，设计类等如需附设计图纸可使用 A3

纸张。

4.任何情况下，技术部分暗标中不得出现任何涂改、行间插字

或删除痕迹，不得作任何标记。


